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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各区域委员会在内，对技合会议以及通过机构间

工作组对技合会议的筹备工作所作出的实际贡献，并

建议它们透过适当的方式，就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

作，继续进行协商和协调，

11. 决定委托将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按照

«促进和执行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行动计划》的规定而召开的所有参加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的国家的高层代表会议，对联合国系统内的发展中

国家间技术合作进行通盘的政府间审查；请署长就定

于一九八0年召开的首次会议的组织和实务安排，向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并决定以阿拉伯文为

这些会议的正式语文之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八十八次全休会议

33/135. 发展中国家本国合格人员在其
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大会，

回顺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月的第 3201 <S -VI) 号和

第 3202CS-VI)号决议，以及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

日载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 CXXIX) 

号决议，

又回顺其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1824

(XVII) 号、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2083CXX) 号、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第 2259 CXXII) 号、一九六九

年十二月五日第 2528(xxrv) 号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十九日第 32/192 号决议，

铭记着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在利马

召开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二届大会通过的«关千

工业发展与合作的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A，其中除其

他事项外，声明，为了执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计

划，特别是有关工业化的计划，发展中国家应该提高

其人民的一般文化水准，以培养一支合格的劳动者队

伍，不仅生产货物和劳务，并且可充经理人才，从而

能够吸收现代技术，

-
．参行 A/10112, 第四农。

注意到«促进和执行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布宜

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中的有关规定和其中所载建

议以及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布宜诺

斯艾利斯举行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会议所通过

的决议，＠

考虑到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在国际、区域和次区

域各级训练发展中国家合格的本国人员的活动有必要

与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国家计划和需要取得一致，

又考虑到联合国系统中的机构和机关在拟订有关

一九八0年代的新国际发展战略的建议时必须充分考

虑到训练合格的本国人员问题，

褒示深信为了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

展，必须适当地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国家计划和它目前

及长期对各级和各个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活动部门的合

格人员的需要后，加强充分利用人力，特别是训练本

国人员的措施，

1. 请秘书长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密切合

作，并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有关组

织的协助下，从事一项研究，其中须载有关于发展中

国家按照其国家发展计划训练本国合格人员的具体建

议；

2. 又请秘书长特别注意拟订特别是关于下列各

事项的建议：

(a) 加强发展中国家一一特别是最不发达国

家、发展中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岛屿国家一一本国合格

人员在工业化方面和在创造充分的科技能力方面的作

用；

(b) 加强本国合格人员在贸易与发展方面及有

关的工业经济合作方面的作用，

(C) 旨在加强本国合格人员在发展中国家的综

合农村发展方面的作用的措施，

织－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二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会议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 C.78.11.A.11和更正），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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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旨在创造适当条件以确保发展中国家的普

通学校教育是切实执行长期训练本国合格人员和扫除

成年文盲战略的先决条件的措施；

(e) 加强发展中国家鼓励自愿移民方式的能力

以符合其发展利益的措施和有助于扭转人才外流现象

的措施；

(f) 加强本国合格人员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作

用，

3. 蕙议联合国各主管机构在鉴定可能列为一九

八0年代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时，应考虑到

发展中国家本国合格人员在社会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作

用，

4. 请秘书长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和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

四届会议提出按照本决议编写的研究报告和建议以及

进度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笫八十八次全体会议

33/136. 向发展中国家加速转移实际

资源

大会，

回顾其载有«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

略»的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四日第 2626 (XXV) 号决

议，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汗叭行动纲领》

的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第 3201 (S- VI) 号和第 3202

(S-VI) 号决议，及载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的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281 (XXIX) 号决议，

又回顺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于发展和国际

经济合作的第 3362 CS-VII) 号决议，该决议除其他事

项外，要求在更加有利的条件和情况下增加可以预

计、持续不断和日益有保证的减让性财政资源流动

量，以利发展，

又回顺其关于向发展中国家加速转移实际资源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489 (XXX) 号和一九七

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181 号决议以及关于在可以

预计、有保证和持续不断的基础上向发展中国家加速

转移实际资源的方法的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31/174 号决议，

铭记着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关于发展中国家债务和

发展问题的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一日第 165(S-IX) 号

决议，停

深切关怀发达国家虽然一再承诺有效和大置地增

加它们的官方发展援助，但是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

年刃期间，官方发展援助流动量与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

总值相较不断下降，

深信迫切需要向发展中国家不断地大量增加实际

资源的转移，以支援这些国家的发展目标和优先项

目，

欢迎若干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援助最近有所

增加，以及若干发达国家表示有意大量增加将来的官

方发展援助，

认识到所有捐助国应当平均分摊官方发展援助，

其相对成绩越差，则其努力就应越大，

考虑到加速转移官方和私人资源能加强发展中国

家的生产能力并能促进不引起通货膨胀的增长，

1. 注意到秘书长为响应大会第 32/181 号决议

所提出的报告；吵

2. 促请所有尚未达到«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

国际发展战略》所规定的百分之零点七官方发展援助

指标的发达国家尽一切力量在《十年乃结束时达到这一

指标，并强调为达到这一指标而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

在多年度的基础上，按照明确的百分率，每年增加捐

助国的官方发展援助预箕，从捐助国国民生产总值预

期每年增加数额中，至少提出百分之一用于增加官方

发展援助流动置，并在捐助国的经济规划中列入援助

数额的指标；

3. 重申官方发展援助流动量应当可以预计、持

舍《大会正式记录，弟二,.飞屈会议，补编第 15 号》(AI

33,'15) ，第一卷，弟二编，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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